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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 

99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100 年 1 月 19 日(星期三)中午 12 時 

二、地點：生命科學院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陳鴻震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吳敏鈴秘書 

四、出列席代表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主席報告(院務工作報告)(略，詳見會議資料) 

六、前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(略，詳見會議資料) 

※補充說明本校第 59 次校務會議已通過教師評鑑修正為每五年辦理一次，本院將

配合正式會議紀錄進行本院相關辦法之修正，原則仍以全院同步一次辦理。 

決    議：洽悉。 

七、提案審查結果報告(略，詳見會議資料) 

八、討論提案 

提案編號：第 1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為因應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建議修正本院「教師外文論文委外潤飾實

施辦法」第二條補助對象，請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

(一)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99學年第3次會議(99年11月29日召開)決議(紀錄

節錄，附件一)辦理。 

(二)經送99學年度第5次主管會議同意依決議配合修正在案，建議增訂第二

條之補助對象，修正內容草擬如下，檢附原辦法乙份(附件二)。 

修改條文 原條文 說明 

第二條  

本辦法補助對象以本院

之專任教師(含 86 年 3 月

19 日前取得助教證書之

助教)及本校專任教師指

導生科院碩專班學生論

文發表者為限 

第二條  

本辦法補助對象以本院

之專任教師(含 86 年 3 月

19 日前取得助教證書之

助教)為限 

增列受補助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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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  法：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
審查意見：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※通過新修正之「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外文論文委外潤飾實施辦

法」全文，如附錄一。 

提案編號：第 2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為配合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實質合作，生科院擬於 102 學年度新增「醫

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」，請討論。  

說    明：  

(一)依據本校 99-103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八節學位學程計畫內容、99 年 10

月 15 日與中國醫藥大學共同推動成立「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」

籌備會議紀錄(附件三)辦理。 

(二)檢附本學程計畫書乙份(附件四)。 

辦    法：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送研發會議審議。 

審查意見：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出席代表舉手表決，一致同意本學程增設案。計畫書內容中「本

所」字句請洪所長再協助均修正為「本學程」。 

提案編號：第 3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為配合本校國際化發展需要，生科院擬於 102 學年度新增「國際生命

科學博士學位學程」，請討論。 

說    明：  

(一)依據本校 99-103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八節學位學程計畫內容辦理。 

(二)檢附本學程計畫書乙份(附件五)。 

辦    法：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送研發會議審議。 

審查意見：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※補充說明：會場中補送本學程計畫書首頁之修正資料，如附錄二。 

決  議：本案經出席代表舉手表決，一致同意本學程增設案。 

九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12: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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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一 

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外文論文委外潤飾實施辦法 
96 年 10 月 29 日院務會議通過 

98 年 3 月 2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 年 1 月 1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(第二條) 

第一條  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為鼓勵教師以外文論文投稿國際學術

期刊，進而提升本院學術研究績效，特訂定「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外

文論文委外潤飾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補助對象以本院之專任教師(含 86 年 3 月 19 日前取得助教證書之助教)

及本校專任教師指導生科院碩專班學生論文發表者為限。 

第三條  應符合下列各項申請條件，始得向本院提出。 

(一)論文應以外文撰寫，且外文寫作表達能力應達基本水準，使潤飾單位能了

解論文內容；將中文著述翻譯成外文不予補助。 

(二)申請人應具通訊作者(Corresponding author)身分，論文投稿對象須以列名

SCI 之學術性期刊為限。 

(三)申請人應在論文首頁註明其工作單位隸屬本院各系所字樣；如多人為共同

通訊作者，應自行協調由一人提出申請。 

第四條  論文潤飾可自本院提供之專業編譯公司或人士名單(請參考一覽表)中擇一委託

辦理。 

第五條  申請時請檢附(一)申請表(二)擬潤飾文稿。 

第六條  論文格式請以 A4 紙張，12 號字、Times (New Roman)、二倍行高方式繕打，

每頁以 24 至 26 行為原則。 

第七條  外文論文潤飾補助費每篇補助上限 8 千元整，實報實銷，每人每年至多補助 3

篇；申請案採隨到隨審，經院長確認符合論文投稿格式(包括摘要、前言、材

料及方法、結果、討論)後，即由申請人自行辦理送件。 

第八條  申請人應於完成潤飾及投稿後，檢附下列文件辦理核銷手續。 

(一)原稿及潤飾之文稿。 

(二)投稿期刊確認收到回函或收迄之相關證明影本。 

(三)符合本校規定之領據或發票。 

同篇論文不得重覆申請補助，如經發現，除追回補助經費外，並停止受理申請

一年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院碩士在職專班預算項下支應，全年補助金額以 20 萬元

為限，額滿即截止。 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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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二 

102 學年度中興大學（學院）申請增設、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

※各項資料應詳實填報，如經查提報資料錯誤、不完整、涉及不實記載者，本部將依「大學總

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第 11 條規定，駁回其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，並

追究相關責任。 

第一部份、摘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

國(私)立中興大學 102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

申請類別 
▉增設      
□調整（更名、整併、分組） 

班別 □學士班□碩士班▉博士班 

申請案名1
（請依

註 1體例填報） 
中文名稱：國際生命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英文名稱：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in Life Sciences 

曾經申請年度：□100 學年度    □99 學年度   □98 學年度   ▉未曾申請過 

授予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 

所屬院系所或
校內現有相關
學門之系所學
位學程 

 名稱 
設立
學年度

現有學生數 
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

學系 生命科學系(所) 91 132 184 111 677 

研究所 生物化學研究所 85 - 32 21 53 

研究所 分子生物研究所 80 - 53 30 83 

研究所 生物醫學研究所 90 - 43 19 92 

研究所 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97 - 20 0 20 

國內設有本學
系博(碩)士班
相關系所學位
學程學校 

例：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學程 
國立中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生物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 
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合辦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 
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合辦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
中央研究院與中山大學合辦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
中央研究院與中國醫藥大學合辦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
陽明大學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

專業圖書 

1.中文圖書: 1500 冊，外文圖書: 7000 冊； 
2.中文期刊: 180 種，外文期刊: 3600 種 
3.擬增購圖書    冊，期刊     種          4.其他： 

招生管道 國內： 循一般博士班入學招生及甄試；國外：循本校招收外籍學生管道 

擬招生名額  10 名 

填表人資料 
(請務必填列) 

服務單位及職稱 生科院院長 姓名 陳鴻震 

電話 04-22840370-10 傳真 04-22860164 

Email hcchen@dragon.nchu.edu.tw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例：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，一律稱○○研究所；已設學士班者，增設碩士班、

碩士在職專班、博士班者，一律稱○○學系碩士班(碩士在職專班、博士班)。一系多碩(博)士班之

體例為：○○學系※※碩士班(碩士在職專班、博士班)。學位學程之體例為：○○學士學位學程」、

「○○碩士學位學程」、「○○博士學位學程」；系所分組之體例為：○○學系(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

班、博士班)※※組、◎◎組。 


